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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加强组织领导制度
（一）青浦区全员导师制工作领导小组
组  长：中共青浦区教育工作委员会党委书记 孙  卫
青浦区教育局局长                 程卫国
成  员：青浦区教育局副局长               王海青
青浦区教育局副局长               王  良
青浦区教育局副局长                 高  燕
青浦区教育局副局长               冷彩花
青浦区教育局副局长               张晓静
青浦区教师进修学院院长           姜  虹
（二）青浦区全员导师制工作工作小组
组  长：青浦区教育局副局长                 王  良
副组长：青浦区教育局副局长                 冷彩花
青浦区教育学院院长                 姜  虹
组 员：青浦区教育局组织科副科长（主持） 李  慧           
青浦区教育督导室负责人           雷爱华
青浦区教育局基教科负责人           张  臻
青浦区教育局人事科负责人           徐孝奋
青浦区教育局法制科负责人           任  卫
青浦区教育局未保办副主任           王林兴
青浦区教育局德育科科长             夏春花
青浦区教师进修学院研修中心主任     李  会
青浦区教师进修学院教师发展中心主任 王莉莉
青浦区教师进修学院德研室主任       李国强
成员如有变动，由其所在单位、所在部门接任领导自然替补。
二、建立工作例会制度
召集人：王  良
对  象：工作小组成员
频  次：原则上每月召开一次
内  容：
1.区未保办、学生心理发展辅导中心通报本市、特别是本区近期未成年人非正常伤亡情况；
2.发生未成年人非正常伤亡事件学校汇报事件概况、处理情况、原因分析以及下一步针对性措施；
3.相关学校汇报全员导师制工作具体进展；
4.全员导师制工作组对近期未成年人非正常伤亡原因进行诊断性分析，并提供工作建议；通报全员导师制工作总体推进情况；
5.全员导师制工作组成员汇报具体工作进展、困难及原因分析、下一阶段工作设想等。
6.下阶段工作布置
三、落实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约谈制度
（由区教育局分管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及部门负责，必要时由领导小组组长参与。）
1.对发生未成年人因自杀自残而造成非正常伤亡事件的学校校长、书记进行约谈; 
2.对发生未成年人因自杀自残而造成非正常伤亡事件的学校，依据市教委提供的《中小学非正常死亡（受伤）学生情况调查表》，启动介入式调查，进行原因分析，提出问题整改要求等。


